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续做好2006年中小学安全工作的意见(教基厅[2006]1号)（相

关资料: 地方法规4篇）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教育厅（教委

）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： 为进一步认真贯彻国务院领

导同志关于加强中小学安全工作的一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和全

国中小学安全和管理工作电视电话会议要求，保障广大中小

学生安全，预防各类学生安全事故的发生，现就继续做

好2006年中小学（包括幼儿园，下同）安全工作，提出如下

意见： 一、要进一步提高认识，统一思想。中小学生生命安

全和健康成长，涉及亿万家庭的幸福。保障少年儿童的安全

，是教育工作的首要职责，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

基础，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，责任重于泰山。地方

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中小学校必须牢固树立“珍爱生命，安

全第一”的意识，坚持以人为本，将加强中小学安全和管理

作为2006年一项特别重要的工作，摆到突出位置，强化日常

管理，狠抓各项科学预防措施的落实，积极防范各类校园安

全事故的发生。 二、按照“属地管理，分级负责”的原则，

地方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切实担负起学校安全管理职责，将

行政区域内所有中小学校和幼儿园的安全工作纳入监管范围

。要进一步落实学校管理工作机构，配备专门人员负责中小

学安全和管理工作。要将加强学校管理和安全工作纳入各地

教育事业“十一五”发展规划，加大投入，加强力量，健全

制度，从思想上、组织上和制度上形成更为有力的保障。 三



、要重点加强农村寄宿制学校、民工子弟学校安全工作。地

方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指导学校进一步健全校内安全管理制

度，建立安全预警机制和防险救灾应急预案，落实安全防范

措施。要在当地政府领导下，及时与有关部门共同研究解决

寄宿制学校建成后出现的治安、卫生、饮食、交通等新情况

和新问题，要对农村寄宿制学校的宿舍、食堂等建筑用房建

设和使用标准严格把关，不留建筑上的安全隐患。要认真抓

好学校防火、学生食堂和宿舍管理、学校校园及其周边治安

环境整治，坚决防止火灾、集体食物中毒、交通等重大事故

的发生。年内要组织开展一次面向本地区全部农村寄宿制学

校、民工子弟学校的安全检查，逐一检查这些学校安全制度

、应急预案的制定情况，校舍、食堂、自备水源、厕所等易

发事故环境的隐患排查情况，做到制度预案不健全不放过，

重大隐患不整改不放过，防范措施不落实不放过。 100Test 下

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

www.100test.com 


